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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PAD01-2020-0003 

 

磐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
 

磐政办〔2020〕11 号 

  

 
 

磐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磐安县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 

道路安全专项整治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 

现将《磐安县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道路安全专项整治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磐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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磐安县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 
道路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，进一步

提升我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，提高路域环境整洁，保障道路安全

通行，缓解交通拥堵，规范道路运输秩序，保护道路基础设施完

好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开展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道路安全

专项整治行动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优化路域环境，提升空气质量，

缓解交通拥堵，规范道路运输秩序，保护道路基础设施完好为目

的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部门联动、立足源头、标本兼治”的总体

要求，坚持全县统一领导、部门协调合作、各方联合行动的工作

机制，对运输渣土车辆道路污染行为和道路安全进行专项综合治

理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突出管车与管人相结合，路面治理与源头长效治理相结合，

部门协作与区域联动相结合，行政手段、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相

结合，依法行政和服务群众相结合，宣传先行和稳步推进相结合，

堵和疏相结合的原则，坚持铁腕治理渣土（含砂石）车辆运输污

染、超限超载行为，通过综合治超、源头治超，严控路面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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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整治时间 

分为两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：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集中攻

坚整治阶段。 

第二阶段：2020 年 7 月 1 日后，进入综合治理长效管理阶段，

每月不定期开展集中查处渣土车辆不少于 5 天。 

（二）整治重点 

1．重点查处道路沿线施工工地未设置车辆冲洗池、施工接

线道路未硬化、污染道路的行为。 

2．重点查处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行为：车货总重 49 吨以

上以及货运重量超车货总质量 20%以上的货运车辆；1 年内违法

超限运输超过 3 次以上的货运车辆和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货运车

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 10%的道路运输企业。 

3．重点查处货运车辆非法改装行为：依法取缔非法改装车

辆的企业、摊点。对于非法改装（加高车厢栏板等）车辆，一律

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恢复。 

4．重点查处装载货物超过车栏板的车辆以及运输货物不加

盖篷布的车辆；结合扬尘整治工作，对于运输水泥、砂土等粉尘

物质的车辆，必须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，防止货物脱

落、扬撒。 

（三）整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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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集中整治期间，分三个区域开展治理：（1）安文区域（侧

重新老城区）；（2）玉山区域、盘山区域；（3）台口卡点（24 小

时不间断对货运车辆进行检查）。 

2．交警主要负责拦停涉嫌超限超载车辆，并对违法超限行

为进行处罚和计分；路政执法人员主要负责超限运输车辆过磅、

卸载，并对污染公路路面车辆进行查处；运管执法人员主要负责

非法改装车辆的恢复（切割加高栏板等）和处罚；安文区域、台

口卡点扣留车辆停放在台口停车场，玉山区域与盘山区域扣留车

辆停放在各交警中队停车场。 

3．对所有经检测确认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，一律先卸载、

后处罚；路面查处的货运车辆有超限超载、非法改装、货物脱落、

扬撒等多项违法行为的，要求全部一次性整改到位，由现场交警、

路政、运政人员签字确认。 

4．道路沿线工程涉路运输未建设车辆清洗池、接线道路未

硬化的工地，由监管单位发放停工整改通知书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规范执法 

1．着装整齐，文明执法。 

2．加强路上执法及自身安全防范。 

3．联合整治期间查处的车辆，现场执法人员应填写联合执

法登记表、涉及相关单位并处的填写移交单。 

4．联合整治期间各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在县渣土专项整治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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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集中办公（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一楼）。 

（二）强化治超源头监管 

1．坚持源头治理，督促施工工地业主依法履行义务，在渣

土车辆装货等环节严格控制运载数量和重量，并签订规范运输承

诺书。 

2．货运源头企业、货运场（站）、砂石场及货运车辆驾驶员

严禁改装车辆，装载必须规范，渣土砂石合法规范装载，涉及县

内重点工程运输车辆：（1）运输车辆不得违法改装、车辆装载货

物不得高于栏板、车货总重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核定标准（最

高不得超过 49 吨）；（2）涉及交通工程在道路改造路段短途运输

车辆不包括在内。 

3．对于运输渣土、砂石等可能污染路面的车辆，必须采取

密闭、覆盖等防护措施。 

4．未建车辆清洗池的，货运车辆出工地（场、站）要冲洗

轮胎；连接道路的主出入口必须进行路面硬化。 

 五、相关单位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县交通运输局：整治牵头单位，组织开展道路运输站

（场）、货运集散地车辆装载行为监督检查；负责对渣土运输车辆

涉嫌违法超限超载车辆过磅、卸货，对非法营运、非法改装、路

面污染、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货物扬撒等行为进行查处；负责公

路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系统，健全违法超限运输车辆和企业信息

抄告，组织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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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县公安局：限制核载大吨位运输车辆进入城区；依法

查处交通违法行为，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对非法改装，违法加

装的车辆栏板的切割、整治工作，联合交通部门开展渣土车运输

整治工作；负责查处阻碍执法人员履职或者侵犯执法人员人身权

益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保障渣土车整治有关现场的治安秩序。 

（三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加强对城区渣土运输车辆沿途丢

弃、遗撒、随意倾倒等违法行为的处罚。 

（四）县建设局：负责规范建筑工程项目外运车辆运输行为，

落实好“6 个 100%”，重点监督车辆规范装载、做好出工地车辆

不超限超载、密闭、冲洗干净及接线工地道路硬化、安装车辆冲

洗池等监管工作。 

（五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对各类矿山企业矿产品合

法规范装载行为的监督管理，接线道路硬化，安装视频监控，并

定期检查出货记录。  

（六）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监督运输企业扬尘污染及运输车

辆清洁等工作。 

（七）县财政局：负责保障渣土整治办日常工作经费、联合

执法经费、执法设备准备经费。 

（八）公共资源管理中心：在招标中把施工道路硬化、清洗

池、车辆冲洗设施纳入预算，并对公布的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

运输车辆的相关责任主体（以下简称失信当事人）依法依规实施

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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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各乡镇（街道）：做好属地内除县部门业主外其它工

程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做好属地内道路沿线工程渣土车辆运输合法

规范装载，属地渣土运输道路监督检查，确保属地渣土运输车辆

无污染道路，并履行好安全监管责任。 

六、考核和奖惩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县政府成立渣土运输车辆超载超限道路污

染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统筹专项整治工作。抽调县公安局 8 人、

县交通运输局 12 人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6 人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 2 人，生态环境分局 4 人，县建设局 2 人，共同组成专项整治

队伍。确定以上单位分管路面执法的班子成员为联络员，对接联

合管控期间的执法人员安排以及带班执勤工作。联合整治期间的

执法车辆分别由县公安局提供 2 辆、县交通运输局提供 2 辆，综

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1 辆。 

（二）整治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机关部门及乡镇年度目标

考核，考核工作由领导小组负责。 

（三）联合整治期间，各有关单位未依法履职导致发生下述

情况的，第一次给予通报，限期整改；第二次给予责任部门和乡

镇年度综合考核扣 2 分。并以此类推，最高扣 10 分。 

1．重点工程未建清洗池，渣土运输车辆出工地（场、站）

入口未进行路面硬化。 

2．渣土运输车辆携泥上路，“跑冒扬撤”造成辖区内道路污染，

面积超过 100m
2以上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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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 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超过 3 次以上的货运车辆；1 年

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 10%的道

路运输企业。 

4．渣土运输车辆造成安全事故并负主责的。 

5．联合执法抽调人员未经县渣土专项整治办公室批准，不

参加渣土整治工作的。 

（四）因管理不到位，发生以下情况的，对责任单位、责任

人依规启动问责程序： 

1．渣土运输车辆造成严重道路环境污染，影响恶劣的，因

污染造成其它事故的。 

2．渣土运输车辆因超载超限或违规造成亡人以上事故并负

主责的。 

（五）辖区内渣土车辆无任何违法行为的给予通报表彰，列

入企业信用评价考核。 

（六）建立举报奖励机制。 

 

附件：磐安县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道路安全专项整治行

动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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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磐安县超载超限道路扬尘治理暨道路安全 
专项整治行动小组名单 

               

组  长：何  斌 

副组长：卢理强 

蔡新平 

        陈劲松 

组  员：郑坚良（县交通运输局） 

俞漫星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） 

        陈守高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

        黄世君（生态环境分局） 

        方妙劲（县建设局）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县交通运输局）：郑坚良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陈海青、张丰强任副主任，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任组

员。以上人员如有变动，由接任人员自然替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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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人武部，法院， 

         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磐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